業管單位：資訊組
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資訊素養與倫理獎勵辦法流程

每學期結束一個月內檢具資料函報教育局，由教育局核定敘獎





團體獎勵：授課率達15％（含）以上：嘉獎兩次二人，嘉獎乙次二人





團體獎勵：授課率達10％（含）以上：嘉獎乙次4人





統計學校授課比率





學科教師(非資訊教師)�一單元以上嘉獎乙次；三單元以上嘉獎兩次





資訊教師�兩單元以上嘉獎乙次；四單元以上嘉獎兩次





核對資料以及檢查授課單元數





老師記錄上課過程、拍照





老師借用相關指引、教材











